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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電梯故障通報流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電梯 

故障 

驗收不

合格 

保養廠商進行電
梯修復作業。 

結束 

一、 行政、教學區電梯： 

1. 上班時間：由環管暨福利組通知保養廠商。 

2. 非上班時間：由警衛組協助通知保養廠商。 

二、 宿舍區電梯：由舍監通知保養廠商。 

保養廠商通知環管暨

福利組、警衛組(或

舍監)完成修復，並

進行修復簽認。 


